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相關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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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額 
申請資格 應繳交資料 審查方式 應修讀學分數 

應
用
英
語
系 

5 

取得相等於全民
英檢中級證照或

經本系中級測驗
合格。 

 

1.原所屬科系成
績單。 

2.英語能力相關
檢定證照。 

書面審查 1.應就本系指定必修專業科目及其
任選必、選修專業科目修滿至少

二十學分。 

2.指定必修專業科目為： 

(1)英語會話(一)、(二)：4學分。 

(2)中級寫作(一)、(二)：4學分。 

(3)中英筆譯(一)、(二)：4學分。 

 

 

 


